

一、服务要求 
项目技术规范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新修订的<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2024年版）>的通知》（林生发{2024}78号）《江西省松材线虫病防治办法》（省政府令第180号）结合我区实际情况执行，并执行以下标准：
1.本项目需要求清理锦江镇境内所有松材线虫病死树及其他原因致死树木，以疫情小斑为重点清理区域，清理锦江镇辖区境内病死树约9620株，按50元/株（实际除治量以第三方验收核实为准），严格按技术要求进行除治。施工队伍应做到当天采伐，当天处理伐桩，当天运输疫木，当天处理剩余物。伐桩高度应小于5cm，采伐的疫木(包括枯立木、濒死木、衰弱木等)及其枝桠，就近集中在指定地点于当天全部烧毁或进行切片、粉碎利用。
2.疫木集中除治工作按业主规定进行(非羽化期)。由于松墨天牛羽化不整齐，除治后还有死树出现，将分别按要求进行即死即清就地销毁:从除治工程开始至结束，组织区林业局、各乡(镇、街道、场)相关人员或委托第三方对防治质量进行检查和验收，中途发现问题应及时纠正或终止合同。
3.伐桩的除害处理：采伐病（枯）死松木使用油锯采伐，不得使用斧头，伐桩不得高于5厘米。
4.主干的除害处理：对辖区内所有的病（枯）死松木进行清理，并就地焚烧或粉碎、切片处理，切片厚度在0.6厘米以下，疫木就地焚烧，烧毁率必须达到100%，不得引起森林火灾，不能用作他用，以清除松褐天牛的孳生场所，防控松材线虫病的传播，原则上主干及直径1厘米以上枝桠，按疫木无害化技术要求处理。
5.乙方组建专业的防治队伍，并配备相关的防治设备和设施，以满足防治工作需要，保证防治服务的精度和质量。
6.开展业务培训，以提高防治队伍的专业素质和技能，确保防治服务质量。
7.按采购人要求做好作业记录和作业记录档案管理工作，保存松材线虫病疫情除治现场图片、影像等资料，定期向采购人汇报工作，并遵循招标人指示，以便改进工作。
8.防治工作中杜绝使用国家淘汰和禁止使用的器械、药剂等，确保防治工作对环境友好、人畜安全。
9.查找发现需要除治的枯死（含濒死）松木，甲方发现乙方遗漏枯死（含濒死）松木为除治，乙方接受招标人处罚。
10.要对作业山场所有松倒木（含中标之前自然灾害折断或人为伐倒等）主干及枝桠材捡拾集中处理干净。
11.人员要求针对本项目投入人员要求：未经甲方许可，本项目投入人员不得擅自更换，工作期间，保证随叫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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